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３９１

证券简称
：

长青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４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中期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中期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０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中期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９８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 派

４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３．６０００００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

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９８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５８

，

２７２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２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２５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２５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２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２５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
（

股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７３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７４．７３ ４４

，

３５２

，

０００ １１８

，

２７２

，

０００ ７４．７３

１

、

境内自然人持
股 ７３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７４．７３ ４４

，

３５２

，

０００ １１８

，

２７２

，

０００ ７４．７３

二
、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２７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２７

三
、

股份总数
９８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９

，

３５２

，

０００ １５８

，

２７２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１５８

，

２７２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上半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３７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江都市浦头镇江灵路

１

号

咨询联系人： 肖刚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４－８６４２４９１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４－８６４２１０３９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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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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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32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并于

2010

年

8

月

13

日下午

15

：

00

在公司办公楼二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到董事

7

名，会议由董事长张彬贤

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通过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设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 其中

: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张彬贤、程法光、陈铁群组成，会议召集人为张彬贤。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汤金木、程法光、李华组成，会议召集人为汤金木 。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陈铁群、汤金木、甘润强组成，会议召集人为陈铁群。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陈铁群、程法光、刘明组成，会议召集人为陈铁群。

以上各成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20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网址为：

www.cninfo.com.cn

）的《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决议公告》。

二、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董事长的议案》。

本次会议选举张彬贤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

任期三年。

三、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的议案》。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李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任期三年。

四、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

本次会议同意续聘张彬贤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

任期三年。

五、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

案》。

本次会议同意续聘刘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六、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

议案》。

本次会议同意续聘严红海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七、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经理

的议案》。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张少锋先生为公司审计部经理，任期三年。

上述聘任的财务总监、审计部经理的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会议决定聘任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

级管理人员及审计部经理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8

月
16

日
附件：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及审计部经理简历

总经理张彬贤：中国国籍，

1961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中国包装联合会第七届理事会副会长、

广东包装技术协会副会长、 珠海市第七届人大代表。

1988

年进入珠海美光塑胶油墨制造有限公

司，

1989

年至

1995

年任该公司总经理，

1996

年创办珠海市乐通化工制造有限公司。 现任本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张彬贤先生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市智明有限公司

90%

的股权

,

其夫人刘秋华

女士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市智明有限公司

10%

的股权， 张彬贤先生与刘秋华女士共同为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其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副总经理刘明：中国国籍，

1968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珠海市乐营有限公司董事、珠海

市香洲乐诚工贸有限公司副经理。 自

1996

年珠海市乐通化工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担任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 刘明先生持有本公司

6.00

万股合计

0.06%

股权，其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事会秘书李华：中国国籍，

1976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广东万燕集团有限公司技术

员、生产部主管，珠海兰迪光盘制作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质量管理部经理，珠海市乐通化工制造

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现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 李华先生持有本公司

2.50

万股合

计

0.02%

股权，其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财务总监严红海：男，中国国籍，

1970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

资产评估师、中国注册税务师、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土地估价师资格。 曾任珠海市煤气公司会

计，广东恒信德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部门经理、广州分所所长，

2007

年

9

月至今任

公司财务总监。 严红海先生不持有公司股权，其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审计部经理张少锋：男，

1964

年

10

月出生，专科学历，会计师职称。

1985

年

7

月至

1988

年

3

月在广东省五华县纺织品有限公司工作，任会计。

1988

年

3

月至

1989

年

10

月在广东省五交化有

限公司工作，任会计。

1989

年

10

月至

2000

年

4

月深圳市蛇口船业集团股份公司工作，任财务经

理。

2000

年

4

月至

2010

年

8

月在深圳市长园集团股份公司任财务经理、审计部经理。

2010

年

8

月入职本公司。 张少锋先生不持有公司股权，其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

002319

证券简称
：

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33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5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 并于

2010

年

8

月

13

日下午

15

：

00

在公司办公楼

一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何喜森

先生主持

,

本次监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经与会监

事认真审议

,

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选举何喜森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

期与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一致，其详细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0

年
8

月
16

日
附件：

何喜森先生简历

何喜森：中国国籍，

1974

年出生，大专学历。 曾任珠海美光塑胶油墨制造有限公司技术员，珠

海市乐通化工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主管、质管部经理、技术部经理、总经理助理。 何喜森先生一直从

事本公司油墨技术开发、产品配方设计、生产工艺制定以及油墨项目推广工作，先后主持了本公

司

PVC

及标签油墨等项目及产品的研制与开发。 现任本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 技术中心副总

监。 何喜森先生持有本公司

42.00

万股合计

0.42%

股权，其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

002310

股票简称
：

东方园林 编号
：

2010-046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提示：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7

月

27

日

以公告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16

日上午

10

：

00

在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

5

号森根国

际

3B3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7

人，代表股份数

50,829,389

股，

占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

67.66%

。

2

、会议由董事长何巧女女士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君合律师事

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本次大会的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形成决

议如下：

1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票

50,829,389

票，赞成票

50,829,389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

1-6

月财务报告》

表决票

50,829,389

票，赞成票

50,829,389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票

50,829,389

票，赞成票

50,829,389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票

50,829,389

票，赞成票

50,829,389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君合律师事务所谭津津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四、备查文件

1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2104

证券简称
：

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37

关于中国惠普有限公司与恒宝股份控股子公司
江苏恒宝智能识别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10

年

8

月

16

日，中国惠普有限公司（以下称惠普公司）与恒宝股份控股子公司江苏恒宝智

能识别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恒宝智能）在北京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决定就开拓物联网应用市

场，在全国区域范围

,

基于

HP EB

的小型机及恒宝智能识别的物联网运营支撑平台、物联网应

用业务、及通信终端和衍生产品解决方案的、系统集成、产品开发、销售和市场活动开展合作。

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及领域

本协议双方共同约定的合作内容是：恒宝智能在物联网

M2M

运营支撑平台系统及物联网业

务中应选用惠普生产或提供的服务器、存储、软件产品以及与此相关的

IT

服务；位置服务类、传

感器类；

GPRS,CDMA

无线通讯终端以及因业务衍生的软硬件及感知识别设备的设计生产中应首

选惠普生产或提供的计算机及软件服务。 惠普公司将恒宝智能的解决方案及产品纳入惠普在全

国的销售渠道中，作为惠普渠道中的首选物联网解决方案。 惠普公司免费或以成本价格向恒宝智

能提供软硬件开发所必须的惠普产品。 首选行业市场是：电信，能源，政府行业，制造业、全国区域

市场。

地域：全国，并向全球惠普渠道推荐。

（二）、市场销售目标：

双方一致同意，将合作的首选市场放在电信，能源，政府，制造业行业，双方在基于物联网业

务范围内包括双方产品的总体销售目标为

HP FY10

为

1000

万美元 （

US$10M

）；

HP FY11

为

2000

万美元（

US$20M

）

;HP FY12

为

3500

万美元（

US$35M

）。

（注：

HP FY10\HP FY11\HP FY12

分别表示为惠普财务

2010

、

2011

、

2012

年度）

（三）、合作形式

由恒宝智能与用户签订本协议合作产品的销售

(

和或实施

)

合同，惠普公司与用户间不存在合

同关系。 惠普公司就惠普产品向恒宝智能或用户作出承诺在中国大陆地区提供售后质量保证和

维修。

（四）、知识产权

在本协议生效前所有已存在的知识产权应属在本协议生效前既拥有该等权利的一方所有。

任何一方均不得凭借本协议取得另一方所拥有的版权、专利权、商业秘密、商标或任何其他知识

产权的所有权。 如果双方决定根据本协议进行共同开发，双方应在进行共同开发前，进行真诚善

意的协商并另行签定共同开发协议。

（五）合作期限

协议合作期为一年：

2010

年

8

月

17

日

-2011

年

8

月

16

日。 协议期限届满之前，经双方书面

同意可续展本协议 。

提示：上述协议中的销售目标是合作双方基于市场研判的合作预期，不代表实际销售，有一

定的市场不确定性，对恒宝智能的业绩影响同样有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2128

证券简称
：

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

2010026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7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0

年

8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

司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会议召开情况如下：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8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2:00

至

4:30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2010

年

8

月

15

日下午

3:00-2010

年

8

月

16

日下午

3:00

；

交易系统投票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8

月

1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2.

地点：内蒙古霍林郭勒市中电投蒙东能源宾馆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和网络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副董事长王冲先生

6.

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和网络投票股东共

87

人，代表股

份数总数

1,140,109,09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94%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5

人、代表股份

1,119,813,997

股、占本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

84.41%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82

人、 代表股份

20,295,094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5298%

。

7.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审议《关于收购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扎哈淖尔露天矿采矿权及相关资

产和负债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内蒙古霍林

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审议该项议案时主动采取了回避， 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

股份数为

98,618,029

股。

表决情况为：同意

98,588,20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97%

；反对

29,821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3%

；弃权

0

股。 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2.

审议《关于公司拟与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资产收购协议〉的议

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内蒙古霍

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审议该项议案时主动采取了回避， 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

表决股份数为

98,618,029

股。

表决情况为：同意

98,587,40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97%

；反对

29,82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3%

； 弃权

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8%

。 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3.

审议《关于租赁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内蒙古霍林

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审议该项议案时主动采取了回避， 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

股份数为

98,618,029

股。

表决情况为：同意

98,536,05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92%

；反对

81,171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8%

； 弃权

8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8%

。 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4.

审议《关于公司拟与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的

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内蒙古霍

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审议该项议案时主动采取了回避， 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

表决股份数为

98,618,029

股。

表决情况为：同意

98,515,35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90%

；反对

81,17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8%

；弃权

21,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2%

。 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5.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1,140,057,77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9.99%

；反对

50,

52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4%

；弃权

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

的

0.00007%

。 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凯文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曲凯、梁清华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的规

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会议通知、法律意见书等备置于

公司证券部，供投资者及有关部门查阅。

特此公告。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2168

� �

股票简称
：

深圳惠程
� � � �

编号
：

2010-035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3

、召开时间：

2010

年

8

月

16

日上午

10

：

00

4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5

、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何平女士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名， 持公司股份计

209,278,

258

股，占公司总股本

300,438,720

股的

69.66 ％

。 董事长吕晓义先生因出差在外，不

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朱天培先生代为出席和表决，并委托副董事长何平女

士主持会议，会议对股东大会议案进行了讨论和表决。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见证律师及保荐人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以

82,957,541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 %

，

0

票反对，

0

票弃

权，

126,320,717

票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何平女士、匡晓明先生、任金生先生回避表决），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2

、以

209,278,258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 %

，

0

票反对，

0

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修订《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三会议事规则》。

3

、以

209,278,258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 %

，

0

票反对，

0

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 刘世元 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

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议的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2168

� � � �

股票简称
：

深圳惠程 编号
：

2010－036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16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通知于

2010

年

8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

人送达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参加会议董事

7

人，亲自参

加会议董事

4

人，董事长吕晓义、董事任金生、独立董事潘成东因事不能出席董事会

现场会议，采用通讯的方式参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本次董事会议以现场及计名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深圳证监局现场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计划》

《关于深圳证监局现场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计划》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拟与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惠程高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王斌

先生签订协议购买其出资的议案》

鉴于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惠程高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惠程高能

"

）股东

王斌先生由于工作变动原因，从惠程高能离职，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与王斌先生签订

协议购买其在惠程高能的

50

万元人民币的出资，购买价格为人民币

50

万元，与王斌

投资惠程高能的出资价格一致。

本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王斌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完成购买王斌先生在惠程高能的出资后， 惠程高能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为了能更加合理、恰当地反映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模具折旧年

限与其实际使用寿命更相符合，公司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会计及税务法规的规

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模具的预计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申请会计政策变更。

变更前：模具在存货科目核算，采用五五摊销法（即使用当期摊销一半，报废当期

摊销一半）

变更为：

模具在固定资产科目核算

使用年限（年）

5

年

残值率

5%

会计政策变更的会计处理方法为未来适用法，即不进行追溯调整以前年度损益。

预计，变更后对

2010

年度的损益将减少

2010

年利润约人民币

35

万元。

此项变更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会计及税务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模

具的预计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申请会计政策变更。 我们一致认为此项会计政策变更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解释规定，变更依据客观合法，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监事会关于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监事

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解释规定，变更依据客观合法，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2168

股票简称
：

深圳惠程 编号
：

2010－037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16

日

15

：

00-16

：

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通知于

2010

年

8

月

10

日

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应参加会议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董事会秘书张国刚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姜宏华先生主持。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议题，做出了如下

决议：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并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解释规定，变更依据客观合法，同意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
○

年八月十六日

公司代码
：

600103

简称
：

青山纸业 编号
：

临
2010-016

号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1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我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

2010

年

8

月

16

日在福建沙县青州公司宾馆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刘天金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1

人，所持公司股份

合计

266,886,394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5.13%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应到会董事

10

人，实际到会董事

7

人（董事周立成先生、吴斌先

生、王光远先生因事请假），应到监事

5

人，实际到会监事

5

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及福州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会议。本次股东会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制浆系统技改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产品结构调整的需要，以及相应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专

家论证意见，同意实施制浆系统技改工程，建设年产

9.6

万吨浆粕项目。 具体如下：

1

、建设内容及规模：

①

淘汰现有年产

11.5

万吨（

350

吨

/

日）蒸煮系统（

9

台

110m3

蒸煮锅及配套的备料、洗选设备）；

②

新增年产

9.6

万吨浆粕生产线一条（包括：备料、

蒸煮、洗选、漂白系统）。

2

、建设期：项目建设期为

18

个月。

3

、项目总投资及融资方案：项目总投资

49,763.72

万元，建设投资

44,684.7

万元

(

其

中外汇

2,881

万美元

)

，建设期利息

1,470.15

万元，流动资金

3,608.87

万元。

①

自有资

金：企业自有资金为

16,763.72

万元（其中

11,684.7

万元用作建设投资，

3,608.87

万元用

于流动资金

,1,470.15

万元用于建设期利息）；

②

债务资金：本项目银行贷款

33,000

万元

全部用于建设投资

,

贷款年利率

5.94%,

建设期利息

1,470.15

万元用自有资金偿还。

4

、主要经济指标：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税后净利润

6,389

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

（所得税前）为

23.06%

，所得税后为

18.18%

；全部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前为

5.31

年，所得

税后为

6.25

年；总投资收益率为

17.91%

；投资利税率

23.57%

。

同意

266,886,394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大股东以资抵债偿还公司经营性欠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股东福建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青州造纸）经营性欠款以

"

以

资抵债

"

方式偿还，签定执行和解协议书，并提交执行法院裁定，债务利息计算基准日

为

2010

年

6

月

30

日。 抵债方案为：

1

、 公司以抵债形式接收经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委托评估机构评估的

青州造纸除本公司股权以外的全部资产，即土地、房屋及构筑物、长期股权投资、设备

类资产及流动资产。 各类资产抵偿价格以评估值为计算依据，抵债资产超出公司可获

偿还债权的部分，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给青州造纸。 同时，公司按政策接收其全部员

工。

2

、截止

2010

年

6

月

30

日，青州造纸欠本公司债务为

250,714,983.73

元（含息），其

中本金

173,499,945.72

元，利息

77,215,038.01

元。 根据协议约定债权比例计算，公司可

获抵偿资产值为

129,707,895.00

元。

3

、 公司以抵债形式接收的青州造纸资产价格以相应的评估值为计算依据资产值

计

355,861,300.00

元。 超出公司可获偿还债权

129,707,895.00

元的部分， 即

226,153,

405.00

元由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给青州造纸。 在返还支付现金时按协议约定，再扣减

青州造纸应付的职工安置补偿费

47,861,200.00

元及诉讼费和保全费

3,242,016.00

元

后，公司实际应支付金额为

175,050,189.00

元。

4

、有关和解协议各相关方签署后生效，并经法院裁定后执行。 青州造纸依法院裁

定以资产偿还债务后，协议各方债权债务终结，青州造纸剩余债务给予豁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http

：

//www.sse.com.cn

刊登的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公司大股东以资抵

债偿还经营性欠款暨关联交易公告》、《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公司大股东以资抵债资产

评估报告的公告》。

授权公司法人代表签署执行和解协议等相关文件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法院裁

定结果办理资产过户手续。

同意

181,184,554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关

联股东福建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公司和刘天金先生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会议选举，同意石德金先生为公司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

石德金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

//www.sse.com.cn

刊登的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六

届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同意

266,886,394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

本次章程修改具体如下：

1

、 原公司章程第十八条

"1997

年

6

月

4

日公司经批准发行普通股总数为

28,944

万股，

1999

年

7

月

7

日经核准向全体股东配售普通股

6,371

万股。

2000

年

8

月

29

日经

200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全体股东实施每

10

股送

2

股转增

8

股。

2006

年

12

月

18

日经

200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审议通

过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流通股股东实施每

10

股转增

4

股。

2006

年

12

月

31

日经

200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实

施每

10

股转增

2

股，现有普通股总数为

1,061,841,600

股。

2001

年

11

月

22

日，公司第

一大股东福建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公司将所持股份中的

8,860

万股分别转让给福建省

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7,000

万股及福建星光造纸集团公司

1,860

万股。

2002

年

6

月

19

日，第四大股东福建省轻纺

(

控股

)

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本公司的

2,400

万股国有法

人股划转给福建省金皇贸易公司。

2003

年

10

月

23

日，第五大股东福建星光造纸集团

公司将其持有本公司的

1,860

万股国有法人股划转给福建省轻纺

(

控股

)

有限责任公

司。

2006

年

11

月

24

日，第六大股东福建华兴信托投资公司将其持有

1,338

万股转让

给福建省盐业公司。 公司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福建省青州造纸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

8,568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07%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8,400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91%

； 国投机轻有限公司持有

7,012.8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60%

；福建金皇贸易公司持有

2,88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1%

；福建省轻纺（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2,232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0%

；福建省盐业公司持有

1,

605.6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1%

。

"

现修改为：

"1997

年

6

月

4

日公司经批准发行普通股总数为

28,944

万股，

1999

年

7

月

7

日经核准向全体股东配售普通股

6,371

万股。

2000

年

8

月

29

日经

2000

年度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全体股东实施每

10

股送

2

股转增

8

股。

2006

年

12

月

18

日经

200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审议通过以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式向流通股股东实施每

10

股转增

4

股。

2006

年

12

月

31

日经

2006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实施每

10

股转增

2

股，现有普通股总数为

1,061,841,600

股。

"

2

、原公司章程第十九条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总数为

1,061,841,600

股，其中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311,856,000

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749,985,600

万

股

"

。

现修改为：

"

公司股份总数为

1,061,841,600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061,

841,600

股，其他种类股

0

股。

"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与章程修正案订立完整《章程》，并向工商登记部门

申请办理公司完整章程备案手续。

同意

266,886,394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本次股东大会经福州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林涵律师到会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

闽理非诉字

[2010]

第

056

号

]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0911

证券简称
：

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
：

2010-29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民事诉讼事项重大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2010

年

8

月

6

日，我公司与马丁居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马丁居里公司、马丁居里有限公司

（合称

"

马丁公司

"

）已就股票交易纠纷一案签收了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南宁中院

"

）的

民事调解书，根据《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重大事项信息披露的规定，现

将该案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案基本情况

我公司于

2008

年

6

月

16

日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事项情况的公告》中披露了我公司与马丁

公司的股票交易纠纷一案。

案件的相关情况详见公司

2008

年

2

月

20

日、

2008

年

6

月

16

日、

2008

年

12

月

17

日、

2009

年

6

月

16

日、

2009

年

9

月

17

日、

2009

年

12

月

17

日、

2010

年

3

月

17

日、

2010

年

6

月

18

日、

2010

年

7

月

8

日、

2010

年

7

月

15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股东权益变

动说明性公告》、《关于民事诉讼事项情况的公告》、《关于民事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和《关于

民事诉讼事项重大进展情况的公告》。

二、进展情况

2010

年

8

月

6

日，我公司与马丁公司已就上述案件签收了南宁中院（

2008

）南市民三初字第

61

号）《民事调解书》。 民事调解书一经签收后立即生效，民事调解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1

、调解书生效后，马丁公司支付和解款

5,906,849

美元至南宁中院账户。

2

、南宁中院在收到和解款后即解除冻结马丁公司的全部资产（总金额为人民币

3690

万元人

民币）。

3

、南宁中院在马丁公司的财产保全已被全部最终解除之后将和解款支付给我公司，并解除

我公司提供的财产保全担保账号资金的冻结。

2

、此调解协议的签署并不代表马丁公司承认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

47

条的

规定，或者其它任何中国相关法律或行政法规。 也不代表我公司承认马丁公司未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第

47

条的规定或者其它任何中国相关法律或行政法规。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案件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如上述调解协议得到切实履行， 和解款项

4000

万元将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公司会计报表，

影响公司的本年度净利润约

2500

万元。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刊登为准。 本公

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股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八月十六日


